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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30 

 

 

 

 

 

 電話號碼 Tel No.: 2810 3931 

LWB/CR 2/781/10 Pt.3 傳真號碼 Fax No.: 2524 7635 

 
香港  
中區昃臣道八號  
立法會大樓 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 
(經辦人：伍美詩女士 ) 
 
伍女士：  
 

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報告書  
(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) 

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 (第十一章 ) 
 

繼我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回覆後，現附上就來信

要求提供的進一步資料的英文譯本 (載於附件 )，以及中文版本的修

訂本 (見第五頁答 (e))，以供參考。  
 
 
 
 
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 
 

（陳靜婉       代行） 
二零一零十二月十七日  
 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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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 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 
   (受文人 : 楊家聲先生 )  (傳真號碼：2523 7283) 
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   (受文人 : 黃志勤先生 )  (傳真號碼：2147 5236) 
   審計署署長    
   (受文人 : 李劍儀女士 )  (傳真號碼：2583 906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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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就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公開聆訊中  
要求提供的補充資料  

問 (a) 
 

根據夾附於 2002 年評審程序及準則的評審表格（即當局

於 2010 年 11 月 29 日回信的附錄 1），「政治考慮因素」

是其中一項用以評審計劃可能出現的負面因素的指標。請

告知本委員會當初設計評審表格時採用這項指標的原

因，以及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（基金委員會）曾否運

用此指標去評審任何一項申請。若有，請提供詳細資料。

 
答 (a) 勞工及福利局於 2010 年 11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政府帳目

委員會（帳委會）的文件中載列於附錄 1 的評審表格，乃

社區投資共享基金（基金）評審小組委員會（即評估及評

審小組委員會的前身）於 2002 年 9 月 20 日召開第一次會

議時就討論事項「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：評審程序及準

則」所預備的討論文件。其中一項評審準則「可能出現的

負面因素」包括「政治考慮因素」這一項草擬指標。根據

該次會議的記錄，委員並沒有就「政治考慮因素」此項草

擬指標作出討論。  
 
經進一步翻查當年的紀錄，基金委員會在 2002 年 9 月 24
日舉行的會議曾就評審程序及準則作出討論，並通過由評

審小組委員會負責在 2002 年 10 月下旬進行「評審實習」，

就評審小組所建議的評審準則之應用方法和評審程序的

詳細工作安排建立共識。其後，評審小組委員會於 2002
年 10 月 29 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就評審程序及準則作進一

步討論，而會議文件夾附的評審表格已作出修訂，並已剔

除「政治考慮因素」這項草擬指標。基金委員會在 2002
年 12 月 9 日就第一批申請進行審批，當時的評審表格亦

已沒有「政治考慮因素」這項指標。因此，基金自處理第

一期申請開始，並沒有以「政治考慮因素」作為審批計劃

的其中一項評審指標。  
 
我們未能於 2010 年 11 月 29 日向帳委會提交 2002 年 10
月修訂及最終採用的評審表格而引起誤會，就此表示歉

意。正如勞工及福利局長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帳委會的

聆訊中指出，基金其後已再對評審表格作出修訂，而最新

修訂本亦沒有「政治考慮因素」這項指標。2002 年 10 月

及 2010 年 5 月修訂的評審表格分別載列於附錄 1 及 2。  



-  415 -  

問 (b) 根據基金秘書處為 2002 年 10 月 29 日前評審小組委員會

會議準備的建議資助金額文件（即當局於 2010 年 11 月

29 日回信的附錄 4），以下三項計劃的租金成本與計劃總

預算相比之下偏高 －  
 
計劃一：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參考編號 11-1 
計劃二：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參考編號 17-1 
計劃三：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參考編號 113-1 
 
請提供以下資料 －  
 
(i) 上述計劃預算租金開支偏高的原因；及  
 
(ii) 勞工及福利局（勞福局）或基金委員會有否研究幫助

申請機構利用空置政府物業的可行性，以減低計劃的

租金開支？若否，勞福局和基金委員會否於未來探討

這個可行性？  
 

答

(b)(i) 
就來信所提到的三項申請，其預算租金開支偏高的原因

如下－  
 
- 申請編號11-1：計劃期望在葵青區物識一個固定場地

設立「耆網吧」，為區內的長者提供一個互助認識的平

台；  
 
- 申請編號17-1：計劃期望在深水埗富昌邨物識一個固

定場地提供課餘託管；及  
 
- 申請編號113-1：計劃期望在寶田中轉屋附近的商場租

用一個舖位，用作推行計劃的職員辦公室及凝聚中轉

屋居民的地點。  
 

答

(b)(ii) 
基金一直鼓勵申請者與地區持份者建立互助網絡，以貫徹

建立社會資本的理念。在三項申請中，申請編號 11-1 最

終並沒有獲基金委員會接納。至於另外兩項申請（即申請

編號 17-1 及申請編號 113-1），基金評審小組委員會在討

論申請時認為計劃書有發展社會資本的潛質，但留意到租

金項目預算開支偏高，因此鼓勵申請機構與區內持份者合

作，有效利用現有的社區資源，以減少不必要的租金開支。

兩個申請機構其後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積極與區內團體

商討，並成功獲得區內持份者借出場地，達致社區資源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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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中，申請編號 17-1 的執行機構與推行屋邨的居民協會

合作，將預算租金開支由原先的 $540,000 大幅下調至

$30,000，佔整體撥款額的 4.72%；而申請編號 113-1 的執

行機構則與區內教會團體合作，將預算租金開支由原先的

$288,000 下調至$36,000，佔整體撥款額 3.58%。兩項申請

修訂預算後獲得基金委員會正式批核。基金會繼續秉承在

社區建立社會資本的宗旨，鼓勵申請機構積極與地區持份

者包括政府部門合作推行計劃。  
 

問 (c) 之前在公開聆訊中提及有申請機構曾獲准提前發放部分

資助金。請告知本委員會 －  
 
(i) 自基金於 2002年成立以來，有多少計劃曾獲准提前

發放部分資助金？  
(ii) 以上計劃獲核准的提前發放資金佔總核准額的百分

比；及  
(iii) 基金委員會就提前發放資金所訂的機制及批核准則

與其他政府基金作出比較。  
 

答

(c)(i) 
基金由 2002 年成立至今共批核了 229 項計劃，當中有四

項計劃曾獲基金委員會批准提前發放部分資助金。  
 

答

(c)(ii) 
四項獲基金委員會批准提前發放部分資助金的計劃資料

如下 －  
 
- 計劃一：獲核准提前發放的資助金為$131,075，佔總核

准撥款額約13%；  
 
- 計劃二：獲核准提前發放資的助金為 $75,000，佔總核

准撥款額約5%；  
 
- 計劃三：獲核准提前發放的資助金為$150,000，佔總核

准撥款額約10%；及  
 
- 計劃四：獲核准提前發放的資助金為$100,000，佔總核

准撥款額約9%。  
 

答

(c)(iii) 
基金撥款主要以定期發還款項的方式發放。為避免公帑被

濫用，基金委員會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，按個別申請考慮

及處理其提前發放撥款的要求，所涉及的金額一般不會超

過計劃首三個月的預算開支。過去所批核的四個申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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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委員會主要的考慮因素包括申請機構的往績、其預先

墊付開支的承擔能力，以及需要提前發放資助金的支出項

目和所涉及的金額的合理性。  
 
基金性質獨特，目標與定位清晰，是一項旨在促進及推廣

社會資本發展的種子基金。基金的資金並不是為個別人士

提供財政支援或用作支持各項社福計劃，因此並不適宜和

其他政府基金的撥款安排作出比較。  
 

問 (d) 請將基金委員會就受資助機構匯報計劃進度的機制與其

他政府基金作出比較。  
 

答 (d) 根據基金撥款協議，受資助機構在計劃推展期間，每年需

要遞交四次季度報告，以便基金秘書處適時作出監察，並

在有需要時向機構提供意見及支援，協助他們順利完成計

劃。為方便執行機構匯報計劃表現，我們已於 2010 年初

已更新了季度表現匯報表格，清晰列出各項需要呈報的項

目，讓執行機構更易於填寫及掌握基金要求。基金秘書處

亦會於每次遞交報告限期前約半個月透過電郵發放指

引，提醒受資助機構準時提交報告及需要注意的事項。  
 
基金是一項旨在促進及推廣社會資本發展的種子基金，目

標與定位清晰。基金的資金並不是為個別人士提供財政支

援或用作支持各項社福計劃，因此並不適宜和其他政府基

金的運作作出比較。  
 

問 (e) 根據審計報告第 3.13 段，在審計署調查十個已完成的計

劃當中，有七項計劃的持續發展存疑。請告知本委員會基

金委員會曾否就這七項計劃進行過任何檢討？若有，結果

是甚麼；若否，基金委員會會否於未來就這七項計劃進行

檢討。  
 

答 (e) 根據審計報告第 3.13 段，十項基金資助期已屆滿的計劃

當中，有七項的持續發展存疑。我們相信審計署主要指計

劃未能在財政方面持續發展，例如仍需要接受其他的資

助。  
 
基金委員會認為應從較廣義的角度闡釋持續發展的概

念，計劃並不一定要按其原有運作模式繼續推行。事實

上，若執行機構能夠採取有效的社會資本策略推行計劃，

計劃所締造的社會成果便能得以持續。這些社會成果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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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者通過角色轉化令能力得到提升、鄰里之間成功建立

互助支援網絡，以及通過多方協作為社會創造更多發展機

會等。我們認為審計報告提出的十項計劃當中，有九項在

社會成果方面均能持續發展。餘下的一項計劃於 2005 年

完結，負責推行計劃的相關職員已離開，受資助機構表示

無法提供資料作評估。  
 
基金委員會不時檢視計劃持續發展的整體成效，曾在 2004
年至 2006 年間委託本地五間學院合作為基金進行成效評

估，報告肯定了基金在建立鄰里守望相助關係、民商官協

作模式及社區參與等多方面的成果。基金亦已委託獨立顧

問於 2010 年 10 月展開第二次研究及評估，預期於 2012
年初完成。  
 

問 (f) 根據審計報告第 5.20 段，以基金撥款購買的資產如家具

及設備擁有權，仍屬基金所有。請告知本委員會基金秘書

處是否有足夠人手去進行資產管理工作，包括落實審計報

告於第 5.23 段的建議。若否，基金秘書處需要增加多少

人手？  
 

問 (g) 與其他政府基金相比，基金秘書處的人手是否足夠？  
 

答  
(f)及
(g) 

基金撥款協議就資助者進行採購及資產管理已作出規

定。我們接納審計報告第 5.23 段有關資產管理的建議，

會研究進一步完善物資管理機制。  
 
基金在 2002 年成立時，相關的財務委員會文件表明，當

時的衞生及福利局（由 2007 年 7 月起為勞工及福利局）

會為基金提供秘書處服務。因應計劃數量不斷增加及基金

的發展，當局在過去數年已撥出額外資源增加秘書處的人

手，秘書處的人手由 2002 年成立時的 5 人增至現時的 11
人。當局會因應基金的未來發展，繼續密切留意秘書處的

人手情況及需求。  
 
基金旨在促進及推廣社會資本發展，以種子基金方式運

作，其目標與定位與其他政府基金有區別，因此並不適宜

作出比較。  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  
2010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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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

 
 
 
 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錄 I 只備英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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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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